
齐齐哈尔医学院新媒体信息发布审批表

	宣传部审批人
	
	信息提供单位审核人
	

	信息内容
	标  题
	

	
	

	作者
	
	科室
	

	送审时间
	
	审批时间
	

	发布平台
	

	备注
	


说明：1.审批人为宣传统战部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副部长；信息提供单位审核人为该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
      2.发布平台（如抖音、齐医官方微信、微博等）。

      3.审批人、审核人签名请手写。

